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原房屋所有权人姜国财房屋的补偿决定的公告
瓦政房补公字[2015]1-17
 
因公共利益建设需要，本机关于2016年1月20日依法作出《关于市政府北侧棚改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瓦政房征决字[2015]1号），决定征收市政府北侧棚改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
被征收房屋位于文兰街道祝丰村老粉房征收范围内，原房屋所有权人姜国财，房屋所有权证号3701237，建筑面积104.67平方米（房屋实际测量104.67平方米），用途住宅。
原房屋所有权人姜国财的房屋在房屋征收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现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法所有权人，签订合同当事人一方主体缺失，导致未能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第二十六条有关规定，对原房屋所有权人姜国财的房屋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内容详见附件瓦政房补决字[2015]1-17号房屋补偿决定。   
相关房屋权利人如不服本补偿决定的，可在本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六月内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附件：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原房屋所有权人姜国财房屋的补偿决定（瓦政房补决字[2015]1-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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